
第一步：部门（单位）提出刻章申请
（主要负责人审批）

第二步：相关职能部门审批
（主要负责人审批）

注：学院行政公章及党委章等不涉及业务归口
的，可省略本步骤

第三步：学校办公室审批
（主要负责人审批）

第四步：联系学院校领导审批
第五步：分管业务校领导审批

 注：学院行政公章及党委章等不涉及业务归口  

 的，可省略本步骤

第六步：学校办公室联系刻制印章

 注：印章刻好后，由部门（单位）负责 
 人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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